312房间使用管理办法
考虑到一些科研实验的需要，实验室将312房间改为公用实验用房，供各课题组申请使用，一次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。
适用范围：仅用于无法在工位或者个人办公室完成的实验
[bookmark: _GoBack]相关人员：申请人（某位老师）、行政秘书（张鑫zhangxin@ios.ac.cn）、系统管理员（孙守云）
申请、使用及回收流程：
1. 申请人于使用前一周，按以下“申请模板”填写申请后邮件发送 行政秘书
2. 行政秘书 负责将申请提交室务会审核
3. 审核通过后，由行政秘书通知申请人，并登记（内网“会议室预订管理系统”）
4. 申请人办理钥匙借用手续（行政秘书）；系统管理员协助课题组设备进场
5. 使用结束后，申请人归还312室钥匙（行政秘书），并搬离由课题组带入的设备；系统管理员协助课题组设备出场
延期及其它：
6. 若需要继续使用，申请人在本期使用期限前一周提交延期申请（与申请程序相同）
7. 在到达使用期限、申请人既未提交延期申请又未主动归还时，行政秘书负责提醒申请人；经提醒，无特殊原因，一周内仍未搬离时，由行政秘书及系统管理员负责将课题组设备搬离312，他处封存。
申请模板：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邮件主题：321室使用申请-申请人姓名
申请人:  
事  由:  【实验内容及使用312的必要性】
使用时段:  【例： **年**月**日~**年**月**日】
备注:   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注：312房间内，将由实验室统一配备办公桌椅，请勿随意搬动；禁止长期存放课题组科研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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